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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錄音室、攝影棚使用規定 

民國 102 年 8 月 1 日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8 月 1 日主任核定 

民國111年7月14日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111年8月9日主任核定 

 

一、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管理並充分發揮教學發展中心錄音室、攝影棚

場地使用功能，特訂定「教務處文藻外語大學教學發展中心錄音室、攝影棚使用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場地管理與借用： 

攝影棚由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負責管理，提供本校師生製

播數位教材、教學節目、畢業公演拍攝等業務需求使用，管理單位保留借用與否與

調動借用時段之權利。 

三、 借用申請需知： 

(一) 借用前請先以電話或 email 聯絡，確認時段是否可借用。 

(二) 本校教師有優先借用權。 

(三) 若需操作指導，請於申請時一併提出，並於首次使用前接受基礎操作教學，若

操作不當造成設備損壞需由借用人負擔全額賠償責任。 

(四) 進出錄音室、攝影棚前，應告知錄音室、攝影棚管理人並填寫使用登記表，並

出示教職員證或學生證方得進入錄音室、攝影棚。 

(五) 使用前後應與錄音室、攝影棚管理人進行重點設備點交。 

(六) 預約者若放棄借用，應於登記使用日期三天前告知通知本中心，三次(含)以上

放棄紀錄者，管理單位得拒絕使用。 

(七) 超過預約時間十五分鐘未到場使用者，管理單位得取消該次使用權限。 

(八) 本錄音室、攝影棚不接受與本規定第二點不符之申請，例如：私人商業拍攝、

影音轉檔、研究練習…等。 

四、 使用時間與限制： 

（一） 開放時間：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寒暑假：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 每週五為設備維修日，原則上不予開放，管理單位得彈性開放使用。 

（三） 每次借用以四小時為限，若當日無他人借用時，經管理人同意得延長使用時

間。 

五、 借用注意事項： 

(一) 錄音室、攝影棚內禁止攜帶飲料與食物進入，僅可攜帶飲用水。 

(二) 使用完畢後應由借用人自行整理乾淨、恢復原狀。 

(三) 錄音室、攝影棚內之所有硬體與設備均不得外借，未經同意不得擅自卸解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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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倘有因人為因素導致毀損情事，應由借用人負全額賠償責任，如需增加佈

置或增接設備，應事先徵得管理單位之同意。 

(四) 使用者應對自行攜帶之物品及資料負保管責任，個人所屬資料應於使用後自行

備份或刪除。如有毀損或遺失，概與管理單位無涉。 

(五) 使用者應遵守智慧財産權之相關法律規定，不得擅自安装或複製非本中心獲得

合法授權之軟體。使用者如仍執意安装使用或複製，須自負法律責任。 

(六) 錄音室、攝影棚之使用，若有違反本規定第二條之借用原則或錄製內容與目的

不符、違背政府法令或學校規定者，管理單位有權立即停止其借用，借用人不

得異議。 

(七) 學生協助公務單位拍攝若需外借用攝影棚設備，可由公務單位提出借用申請。使

用前後須進行設備點交，若有設備遺失或損壞應由借用人與公務單位共同協調賠

償。 

六、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七、 本規定經中心業務會議通過，陳請中心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